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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工作的通知(卫规财发[2006]115号)部属（

管）预算单位： 现将《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方

案的通知》（财预〔2006〕13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做好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工作的通知》（财

办〔2006〕7号）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结合我部工作实

际，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政府收支分类改

革的重大意义 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是我国财政预算管理方面调

整幅度最大、涉及面最广、意义最为深远的一次制度创新。

通过改革建立一套包括收入分类、支出功能分类和支出经济

分类在内的完整规范的政府收支分类体系，一是有利于全面

、准确、清晰地反映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收支活动，合理

把握财政调控力度，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财政管理水

平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二是有利于继续深化部门预算、国

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等各项改革，增加预算透明度，便于

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和监督政府预算，从源头上防止腐败；三

是有利于建立与国际接轨的、高效实用的财政统计分析体系

，不断推进国际合作与交流。各单位一定要充分认识政府收

支分类改革的重大意义，按照统一部署做好改革的各项准备

工作，确保在2007年1月1日起按照新的政府收支分类科目进

行会计核算，加强会计监督。 二、政府收支分类改革的主要

内容 政府收支分类改革从1999年开始启动，至2005年12月27

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改革方案，历经了6年多的时间。共经历了



调查研究、设计论证、模拟试点、方案报批四个阶段。新的

政府收支分类改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收入分类、

支出功能分类、支出经济分类： （一）对政府收入进行统一

分类，全面、规范、细致地反映政府各项收入。改革后的收

入分类全面反映政府收入的来源和性质，不仅包括预算内收

入，还包括预算外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等应属于政府收

入范畴的各项收入。新的收入分类按照科学标准和国际通行

做法将政府收入划分为税收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非税

收入、贷款转贷回收本金收入、债务收入以及转移收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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